



关于转发《关于在全国高校集中开展“我的中国梦”主题团日活动的通知》的通知

各省辖市团委学校部、团省直工委、各直属高校团委：
现将《关于在全国高校集中开展“我的中国梦”主题团日活动的通知》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并就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1、各高校团委要高度重视“‘我的中国梦’主题团日活动”有关工作的开展，认真组织、指导各团支部开展“我的中国梦”主题团日活动。
2、各高校团委要按要求积极部署5月3日“校园百万团支部‘青春中国梦’线上主题团日”活动，动员各团委（团总支）、团支部和团干部、团员积极参与。各地、各学校的开展情况请及时报送团省委学校部。
联系人：胡斗猛
联系电话：0551—62811091；65225525（fax）
电子邮箱：2354000012@qq.com
附件：关于在全国高校集中开展“我的中国梦”主题团日活动的通知

团省委学校部
2013年4月18日

附件：
    关于在全国高校集中开展
“我的中国梦”主题团日活动的通知

各省级团委学校部：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引导广大青年学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按照全团“我的中国梦”教育实践活动的总体部署，团中央学校部决定在全国高校集中开展“我的中国梦”主题团日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青春中国志腾飞中国梦
二、活动时间
2013年4月22日—5月10日
三、基本安排
全国各高校以基层团支部为单位集中组织开展线下主题团日活动，通过交流研讨、主题演讲、参观考察、情景模拟、经典改编、文艺演出等方式，发动青年学生表达、分享对“什么是中国梦”、“如何实现中国梦”、“青年学生与中国梦的关系”的认识和理解。原则上，各高校的每一个团支部都要组织一次主题团日活动，有条件的地方、学校可组织校级或省级的重点示范团日活动。活动开展情况可利用腾讯高校团组织微博体系进行展示交流。
四、统一行动
5月3日，各级学校团组织动员全国各高校所有基层团支部，统一登陆腾讯网“校园百万团支部‘青春中国梦’线上主题团日”的专题空间参与各项线上活动，专题空间地址为：http://edu.qq.com/jjxy/t/cd.htm。活动主要包括：
1．梦想线上传递。专题空间设有“梦想传递”专区，包含“传递中国梦”微博APP，参与团支部或青年学生可利用微博帐号在APP发言框中，写出自己的梦想宣言或祝福，点击“传递梦想”按钮发布至腾讯微博＃传递中国梦＃话题中。微博发布后，活动页面中的中国地图相应省份梦想传递旗帜的梦想数字增加1；同时，微博用户也将获得“中国梦”勋章一枚。
2．梦想话题分享。在“校园百万团支部‘青春中国梦’线上主题团日”活动专题空间设置“中国梦解析”、“青春梦立方”、“梦想加速度”等话题，吸引登陆的团支部和青年学生参与讨论分享，拍照晒出自己的梦想。5月3日当天，根据实际情况邀请团中央学校部负责人、高校领导、知名学者和杰出青年代表参与线上访谈并与青年学生互动讨论。
3．团日活动展示。各省级团委学校部、高校团委、高校团支部可利用团组织官方微博开展以讨论分享为主要形式的线上主题团日活动，并利用团组织微博帐号登陆“校园百万团支部‘青春中国梦’线上主题团日”专题空间后，通过文字、图片、微视频等方式对线上或线下已经开展的主题团日活动进行展示、交流。同时，根据阅读、评论、转发数量等指标开展优秀主题团日活动线上评选。
线上主题团日活动的详细流程、规则由团中央学校部官方微博和腾讯网“校园百万团支部‘青春中国梦’线上主题团日”活动专题空间发布。活动结束后，团中央学校部将联合腾讯微博设置影响力奖、精品内容奖、优秀组织奖等，对活动中优秀微博内容、先进单位给予奖励。
五、有关工作要求
1．主题团日活动是体现团组织存在、传播团组织主张的有效载体，各省级团委学校部要高度重视本次主题团日活动的组织实施，把它作为学校战线落实“我的中国梦”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和举措，及时将通知转发给本地高校，部署安排各学校做好相关工作。
2．请各省级团委学校部重点协调组织好5月3日的线上统一行动，确保高校所有注册了官方微博的团组织、团支部和团干部、团员参与相关活动。各地、各学校可根据全国统一的安排和网络平台，结合实际情况，组织开展各自有特色的活动。团中央学校部将对各地、各学校的参与情况进行统计和通报。
[bookmark: _GoBack]3．请各省级团委学校部注重做好活动宣传报道工作，充分利用各种大众传媒和校园媒体特别是微博等新媒体，对好的活动内容、做法、成效进行传播，力争在全国形成整体的良好声势和氛围。各地、各学校相关信息和新闻线索以及活动图片、视频（供电视台编播），请及时报送团中央学校部，团中央学校部将组织全国层面的重点宣传报道工作。

联 系 人：陈文恩、谢斯儒、张冀南
联系电话：010-85212180；85212336（fax）
电子邮箱：daxuechu@sina.com

团中央学校部
2013年4月18日



